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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作出。

茲載列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國報章刊登《內蒙
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重大合同相關事宜的進一步說明》，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4年7月1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東海先生、葛耀勇先生、劉春林先生、張東
升先生、張新榮先生、呂貴良先生及宋占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俞有光先生、齊
永興先生、宋建中女士及譚國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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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相关事宜的进一步说明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期，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伊泰伊

犁能源有限公司与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就 540 万吨/年煤制油项目首期工程签

署了相关合同，相关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刊登的《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签约的公告》，现就相关

事宜进一步说明如下： 

 

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540 万吨/年煤制油项目建设地点为伊犁察布查尔锡

伯族自治县，已于 2010 年 11 月获得新疆发改委《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

目建设规划及主要建设内容为：540 吨/年煤制油及配套 6*8 万千瓦自备电厂以及

相应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以及必要的国外设备引进，主要产品将包括柴油、石脑油

及液化石油气。本项目预计将在未来五年内建设为一个年产量为 100 万吨/年的

煤制油项目，后续产能将逐步扩展至 540 万吨/年，预计总投资为 190 亿元，其

中自有资金占 30%，由股东通过增资的方式投入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银行贷

款占 70%。根据相关合同的约定，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负责办理项目的审批、

核准或备案手续，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按照合同约定在取得国家

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备案等文件后正式开展项目建设，后续进展亦将根据相关

规则另行公告。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系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601117.SH）的全资

子公司，注册资本 2.469 亿元人民币。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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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人民币 108 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5 亿元，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9 亿元。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具有多项设计和总承包甲级资质和对外进出口

经营权，能够承担石油化工、精细化工、有机化工、无机化工、煤化工、合成纤

维、化肥、纯碱、氯碱、电石、轻工、医药、储运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

工程的项目规划、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设备材料采购、施工管理和工程监理，

可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模式提供项目实施全过程的服务，有能力履行相关合同项下

的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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